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5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单位（公章）：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整改任务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环评要求，沿江 1 公里范围内装置仅允许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环保升级改造。攀枝花欣宇化工公司距金沙江岸线仅250米，以安全环保改造为由，停运原氯化车间，新增2台氯气液化机组，将本应回用的氯气变为液氯外售，自2022年12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销售液氯 1.5 万吨。 

	整改责任单位
	攀枝花欣宇化工公司、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依法依规整改，确保项目合法合规。

	整改措施
	1.2024年4月底前，全面核查该项目液氯外售行为，并停止外售；

2.2024年6月底前，建立厂区氯气输送、液化、储存工序与现有氯碱产线氯气泄漏事故（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组织开展1次氯气泄漏应急演练；

3.2024年9月底前，对照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环评要求，完成攀枝花欣宇化工公司新增2台氯气液化机组属于攀枝花钒钛化工园区（C级）内提高安全环保水平、完善区域钛产业链为目的的项目认定。

	地方上报

完成情况
	1.已对改项目液氯销售行为进行核查，详见“关于欣宇化工镁电解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督察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佐证材料1）；

2.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新增突发环境事故（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并于6月28日组织开展“欣宇化工和欣宇经营部2024年地震疏散及氯气泄漏突发环境事件联合实战演练”，详见“关于欣宇化工镁电解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督察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佐证材料2）；

3.2024年9月底，已完成攀枝花欣宇化工公司新增2台氯气液化机组属于攀枝花钒钛化工园区（C级）内提高安全环保水平、完善区域钛产业链为目的的项目认定，并编制了“5kt/a海绵钛产线镁电解工序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论证报告”，详见“5kt/a海绵钛产线镁电解工序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论证报告”（佐证材料3）。

	核查情况
	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和专家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欣宇化工公司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第五项整改任务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经核查，各项整改措施已完成整改，达到了整改目标要求。

	核查完成情况
	1.已对改项目液氯销售行为进行核查，详见“关于欣宇化工镁电解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督察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佐证材料1）；

2.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新增突发环境事故（事件）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并于6月28日组织开展“欣宇化工和欣宇经营部2024年地震疏散及氯气泄漏突发环境事件联合实战演练”，详见“关于欣宇化工镁电解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督察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佐证材料2）；

3.2024年9月底，已完成攀枝花欣宇化工公司新增2台氯气液化机组属于攀枝花钒钛化工园区（C级）内提高安全环保水平、完善区域钛产业链为目的的项目认定，并编制了“5kt/a海绵钛产线镁电解工序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论证报告”，详见“5kt/a海绵钛产线镁电解工序及氯气处理优化改造项目环保论证报告”（佐证材料3）。

	验收销号意见
	同意通过验收。




